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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類詞對於華語學習者，尤其是母語中不存在分類詞的學習者，是極

具挑戰的，因此是教學上應該考量的重要議題。在理論上華語分類詞，例

如「三朵花」的「朵」，與量詞，例如「三打花」的「打」，雖於句法層面上

屬同一詞類，但仍應嚴謹的區分為兩個次類。分類詞的功能是彰顯名詞的

本質特徵，其數學意義為被乘數，其值必然為數值 1；量詞之數學意義亦為

被乘數，但可表數亦可表量，表數時其值為「1 」之外的數值。在此基礎上，

華語分類詞可清楚地檢測。本文將賴宛君（ 2011 ）所檢認的 61 個華語常用

分類詞，依據具象程度、語意範圍、使用頻率等三項指標，作為分類詞教

學時的分級依據，區分出初級、中級、高級三個學習階段，重新檢視《新版

實用視聽華語》一至五冊中的分類詞教學並且提出建議。

關鍵詞：量詞　分類詞　對外華語教學　教學分級

1.	引言

長久以來，在華語教學中分類詞，例如「三朵花」和「三本書」的「朵」和

「本」，與量詞，例如「三打花」與「三箱書」的「打」和「箱」，並未做出嚴謹的

區分，例如，范慧貞、劉秀芝、蕭美美（ 2008 ）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以及李

德津、程美珍（2008）的《外國人實用漢語語法》。然而，分類詞對於華語學習者，

華語分類詞的界定與教學上的分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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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母語中不存在分類詞的學習者，是極具挑戰的，因此是教學上應該考量的

重要議題 (Huang, 2017: 42)。在理論語言學的傳統框架下，分類詞，又稱類別詞，

和量詞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且存有許多的爭議。其中主流看法是將分

類詞視為量詞的一個次類，稱為「個體量詞」或「一般量詞」，不同於其他次類

的量詞。本文的目的首先釐清分類詞和量詞之間的分與合，並基於其不同，將分

類詞與量詞做出嚴謹的區分；接著探討分類詞在華語教學中的分級。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首先簡短回顧漢語和英語文獻中對此議題的論述，

並在第三節中，從句法、數學、語意三個層面詳細討論分類詞，與量詞的分與合。

從中可明確指出，兩者在句法上為同一詞類中的兩個次類；在數學上也同樣有被

乘數的功能，但兩者的值不同；而在語意上分類詞為虛、量詞為實。第四節則依

據三項合理實用的指標：具象程度、語意範圍、使用頻率，針對賴宛君（ 2011 ）

所區分出的常用華語分類詞進行分級，進而檢視《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到五冊

中，分類詞出現的順序，並且提出教學上的建議。第五節是結論。

2.	文獻中對量詞的分類

在傳統的中文文獻中，王力、呂叔湘、何杰幾位重要的漢語語言學家皆探

討了量詞。其結論大部分被中國大陸官方，納入漢語教學標準化的體系，深深影

響今日華語教學界對量詞的看法。王力（1947/2002 ）在《中國現代語法》裡所用

的術語為「單位名詞」，探討的有 41 個：個、位、員、名、隻、件、樁、把、張、

幅、疋、塊、面、片、棵、枝、根、條、朵、粒、顆、錠、枚、掛、架、盞、味、

貼、間、所、座、門、房、層、重、頂、輛、匹、頭、道、股。

呂叔湘（1952/2008 ）在《中國文法要略》中認為名詞不能直接加上數字，當

中必須安插一個「單位詞」。《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版》在附錄「名量詞搭配表」

中，列出如下以下 52 個名量詞：尺、寸、升、斗、斤、兩、杯、盆、桌、床、身、

架子、刀、帖、盤、袋、台、口、挑、綑、擔、盤、堆、把、隊、級、雙、對、副、

套、陣、場、頓、頭、尾、口、面、根、條、片、塊、張、把、枝、幅、段、朵、

扇、股、個、位、隻。

何杰（ 2008 ）的《現代漢語量詞研究增編版》從多個角度探討了量詞，但仍

然沒有給予清楚的定義。從該書附錄中的名詞量詞搭配表來看，該書認定的名量

詞有以下 117 個：把、班、幫、包、抱、本、筆、撥、部、冊、場、齣、串、床、

簇、沓、打、袋、道、點、頂、棟、度、段、堆、對、頓、朵、發、方、分、份、

封、幅、副、服、桿、個、根、股、掛、管、行、泓、劑、家、間、件、絞、屆、

具、句、顆、棵、課、孔、塊、粒、輛、列、領、爐、縷、輪、碼、毛、枚、門、

米、面、名、蓬、批、匹、篇、片、撇、期、畦、起、頃、群、任、身、首、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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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艘、所、台、灘、堂、挑、條、帖、挺、頭、團、尾、位、文、窩、席、線、

這些、則、盞、張、支、枝、只、種、樁、幢、桌、撮、座。

根據何杰的統計，從 1956 年到 1980 年之間比較有影響力的著作中，關於

量詞的分類就高達 28 種；而何杰所認定的分類詞，就比王力和呂叔湘多出了一

倍多。可見問題的核心在於各家均以語意作為認定量詞，並加以分類的依據，缺

乏適當的理論依據，且極易流於主觀。

在西方文獻中，Cheng 與 Sysbesma (1998, 1999) 從名詞的可數與否，探討漢

語的分類詞與量詞的區分，提出了極具影響力的論述。名詞可分兩個次類：一是

可數名詞，其特徵是可確實分開，可以直接計數，例如筆；二是不可數名詞，其

特徵為難以確實分開，因此無法直接計數，例如水。而漢語名詞的可數與不可

數的區分是透過 classifier 這個詞類展現： count-classifier 所搭配的必須是可數名

詞，而 mass-classifier 可搭配所有的名詞。前者也稱 classifier，count-classifier 或
sortal classifiers，後者則稱 measure word，massifier 或 mensural classifiers。其他

的名稱還有很多，但可以確定的是，兩者即是本文所稱之分類詞與量詞，舉例如

下：

(1) a. 三本書 （分類詞）

b. 三箱書 （量詞）

當今語言學界已有相當共識，認為分類詞選擇具有可分離特質的可數名詞，

作為補語，並且指出該名詞中，某項相容的恆定語意特徵；後者則僅表示該名

詞的數量單位，對於名詞的屬性並沒有嚴格的要求 (Allan, 1977; Liang, 2006; Her 
and Hsieh, 2010)。Tai 與 Wang (1990) 從認知觀點出發，認為分類詞的功能，是

指出名詞「內在固有的、恆久的」本質特徵，而量詞指出的是名詞「暫時的」特徵。

舉例如下：

(2) a. 三個／粒／顆蘋果／石頭／* 白鐵／* 水泥

b. 三磅／斤／噸蘋果／石頭／白鐵／水泥

在 (2b) 中的分類詞「個」選擇「可分離性」的特質、「粒」選擇「可分離性、

三維」的特質、「顆」選擇「可分離性、三維、圓形」的特質，因此都與蘋果和石

頭的本質相容，但與不具可分離性的白鐵與水泥不合。而在 (2b) 中，「磅、斤、

噸」都是量詞，指出的是衡量蘋果、石頭、白鐵和水泥重量的單位，其數量多寡

乃是由數詞和量詞所賦予的，故屬於暫時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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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注意到以下證據，可區分分類詞與量詞（Chao, 1968; Tai and Wang, 
1990; Cheng and Sysbesma, 1998; Liang 2006 等）。第一，量詞可以被體積形容詞

修飾，但分類詞不行，請見 (3)。第二，「的」可以插入量詞與名詞之間，但不能

插入分類詞與名詞之間，請見 (4)。

(3) a. * 五大個蘋果

b. 五大箱蘋果

(4) a. * 三本的書

b. 三箱的書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測試都受到了嚴肅的質疑，尤其是從語料庫中得

到的真實語料，往往與 (3) 和 (4) 的合法度判斷不合（例如，Hsieh, 2008; Her and 
Hsieh, 2010; Zhang, 2011; Li, 2011 ）。簡而言之，雖然分類詞和量詞的不同，已

是語言學界的共識，但幾乎都只是在語意上的描述，少有精準的區分標準。在下

一節中，我們將綜整近十年來一些創新的看法，對於分類詞和量詞之間的共通

點，和不同點提出精準的分析。

3.	分類詞與量詞的分與合

分類詞和量詞的關係之所以糾纏不清，主要原因在於兩者的關係，牽涉到

語法中的多個面向，必須分開逐一檢視，才能看出兩者的分與合。本節從句法形

式、數學認知、語意集合等三個面向，分別釐清兩者在不同層面上的共通點與不

同點。

3.1 句法層面
在句法結構上，最根本的問題是：分類詞和量詞是否同屬一個詞類？若是的

話，則兩者的句法結構相同；若分屬兩個不同的詞類，則其句法結構當然不同。

Her (2012b, 2017) 從句法形式，及詞序兩方面論證兩者同屬一個詞類。先看例句 
(5)：無論是分類詞或量詞，都只能在數詞和名詞間出現一個，顯示此處就只有一

個句法位置，而在此位置上分類詞和量詞是互斥的 (mutually exclusive)，顯示兩

者為同一詞類，占據同一個句法位置。再看例句 (6)：在這個位置上，無論是分

類詞或量詞都只能出現一個，即便兩者語意相容，如「本」和「冊」，或是「箱」

和「斤」都不允許同時出現，再次顯示此處是單一位置且不容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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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三本箱書

b.* 三箱本書

(6) a.* 三本冊書

b.* 三箱斤書

另外一個重要的證據來自世界語言中分類詞和量詞的詞序型態研究：只要是

有分類詞和量詞的語言，這兩者和數詞與名詞的相關詞序必然一致，至今尚未有

發現例外 (Her, 2017a)。這在華語中也有例證，請見例句 (7)；兩者在詞序上的一

致從古至今皆然 (Her, 2017b)。

(7) a. 他買了書三本。

b. 他買了書三箱。

由此可推知，分類詞和量詞為同一詞類下的兩個次類。要特別指出的是，

在同一個詞類下，有兩個或數個次類的現象一點也不特別，例如名詞下的可數與

不可數名詞、動詞下的及物與不及物動詞。分類詞和量詞既然同屬一個詞類，當

然有其共通之處；而既然是兩個次類，當然也有其不同之處。接下來從數學的角

度論證兩者的分與合。

3.2 認知層面
在這個議題上的一個重大的進展是 Her (2012a)，基於 Greenberg (1990) 的洞

見所發展出的數學分析。Greenberg (1990[1972]: 172) 精準的指出，分類詞在數

學上的功能就是被乘數 1 ，乘數當然就是數詞。Borer (2005) 將分類詞的功能視

為分離 (divider)，也與數值 1 的看法相容。Her (2012a) 將這個概念擴大到量詞，

得到一個完整的解釋，請看例句 (8)。

(8) a. 三百朵玫瑰

b. 三十打玫瑰

根據 Greenberg 的看法，「三百」是乘數、「朵」是被乘數 1 ，所以形成 [300 
× 1] 的乘法關係。所以 (8a) 的英文翻譯就是 three hundred roses。依此邏輯，量

詞也同樣是被乘數，唯一的不同是量詞的值不是 1 ，所以 (8b) 就形成「30 × 12 」

的乘法關係，英文翻譯就是 thirty dozens of roses，確實的數值就是 360 朵玫瑰。

分類詞和數詞在數學的功能上是相同的，都與數詞形成乘法關係，都是被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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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數學上的值不同，詳見例句 (9)。在此基礎上，何萬順與林昆翰（ 2015 ）

將量詞更進一步的依據兩個變項，予以區分出四類，請見表一。

(9) 分類詞與量詞在數學上的區分 (Her, 2012a: 1679)。
在 [ 數詞 +K+ 名詞 ] 的詞組中，數詞與 K 形成乘法的關係，[ 數詞 ×K]；
若 K=1 ，則 K 為分類詞；否則 K 為量詞。

表一：分類詞與量詞的區分

次類 值 實例

分類詞 =1 固定數值 1 （例如，個、隻、條、本、朵、頂）

量詞 ≠1

固定數值 n, n> 1 （例如，n=2 雙、n=12 打）

非固定數值 n, n> 1 （例如，排、組、群、幫）

固定非數值（例如，斤、升、碼、分鐘、元）

非固定非數值（例如，滴、節、份、杯、盤）

Au Yeung (2005) 也曾提出類似的看法，即分類詞和量詞都有被乘數的功能，

但不同的是他認為兩者最終都是數值，並沒有非數值的概念。然而，表一所呈現

的量詞分類，充分利用了「數」和「量」兩個不同概念，兩者都可以是固定值或

非固定值，因此是完整且自然的分類方法。

3.3 語意層面
在乘法裡，被乘數是 1 時，則最終得到的值就等於乘數的值，例如，[300 × 

1 = 300]，1 並沒有貢獻；而所有的分類詞都是被乘數 1 ，Her (2012a) 因此推論

分類詞在語意上對於名詞組的貢獻也應如此，但量詞則不然；請見 (10)。

(10) 分類詞與量詞在語意上的區分 (Her, 2012a: 1673)。
在 [ 數詞 +K+ 名詞 ] 的詞組中，若 K 的語意特徵集合是該名詞語意特

徵集合的子集合，則 K 為分類詞；否則 K 為量詞。

這個語意上的區分，可以在幾個情境下顯現出來，因此可以作為區分分類

詞與量詞的方法。先看例句 (11)，在 (11a) 中，分類詞「根」的語意是香蕉語意

中的一部分，亦即「可分離的、長條形的」，但是在 (11b) 中，「箱」指涉的是香

蕉的容量單位，這並不是香蕉語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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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三根香蕉

b. 三箱香蕉

更進一步的效應，在相對應的英語表達中表露無遺：在 (12a) 中，數詞「三」

是分類詞「根」的數量，也同時是香蕉的數量，在英語中就是如此。但在 (11b) 中，

數詞「三」就只是量詞「箱」的數量，但並不是香蕉的數量，在英語中也是如此。

(12) a. 三根香蕉 = three bananas
b. 三箱香蕉 = three boxes of bananas

Her 與 Hsieh (2010) 也在形容詞的表現上，發現同樣的效果，請見 (13)。形

容詞「大」在 (13a) 中，可以穿越分類詞「顆」修飾蘋果。因此，在語意上得到「大

蘋果」的解讀。但在 (13b) 中，「大」只能夠修飾量詞「箱」，和蘋果無關，語意

上無法得到「大蘋果」的解讀。

(13)  a. 一大顆蘋果 = 一顆大蘋果

b. 一大箱蘋果 ≠ 一箱大蘋果

在語意的層面上，謝禎田（2009 ）提出了一個創新的看法，認為分類詞和其

補語名詞在語意的重疊，與分類並無直接關係。他利用 Langacker (1987) 的彰顯 
(profiling) 概念，主張分類詞是預先強調，或突顯 (highlight) 名詞的某些內建的

語意特徵。因此，有助聽者對於名詞語意的正確解讀，請見例句 (14)。

(14) a. 小美買了三頂草帽。

b. 小明買了兩頂。

對於 (14a) 的聽者而言，「頂」的出現就已經預先明示了其後名詞的屬性，因

此當「草帽」出現時就確認了。因此，當說者繼續說出 (14b) 時，「草帽」就可省

略了。但是，即使聽者沒聽見 (14a) 只聽見了 (14b)，也能做出相當程度的正確

解讀：「小明買了兩頂（帽子）」。

4.	分類詞的分級與教學排序

在上述的理論基礎上，最為直接的應用是在語言中以適用的測試區分出分

類詞，進而用於分類詞的教學。在 4.1 中我們首先介紹賴宛君（ 2011 ）所明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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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華語常用分類詞，4.2 則以三項指標：具象程度、語意範圍、使用頻率，對

分類詞進行分級，在 4.3 中，我們依據分類的結果檢視常用分類詞在《新版實用

視聽華語》一到五冊中的分布情形，並且提出教學上的建議。

4.1 華語中的常用分類詞
賴宛君（ 2011 ）分析了五個探討漢語分類詞的重要文獻：《中國話的文法 》 

(Chao, 1968)、Erbaugh (1986)、Hu (1993)、《國語日報量詞典 》（張麗麗等，

1997 ）、Gao 與 Malt (2009)，根據本文前述的檢測方法整理出 61 個常用的分類

詞。其中有 12 個分類詞與量詞為兼類，例如，「一家公司」中，「家」是分類詞，

「兩家人」中，「家」是量詞，作為分類詞時以 c 標記，「家 c」。
這 61 個常用分類詞是：瓣 c、家 c、名、葉 c、枚、把 c、架、匹、員、管、

本、間、篇、則、面、柄、件、片 c、盞、尾、齣、節 c、起、張、位、點 c、介、

曲、幀、頂、具、首、支 c、錠、卷、艘、只、棟、棵、所、枝、朵、顆、台 c、
隻、發、口 c、題、宗 c、封、塊 c、條、尊、幅、粒、頭、座、根、輛、丸、個。

4.2 分類詞的分級原則
分類詞在教學上應有分級的概念，而分級的指標理應有所依據，不應淪為

主觀的判斷。本文主張以三項指標為分級依據。一是具象程度，這與認知的難易

度有關，具象的分類詞在教學上應先於抽象的分類詞；二是語意範圍，這指的是

分類詞所涵蓋的語意廣度越大，實用性越高，應優先教學；三是使用頻率，頻率

越高的實用性也越高，在教學上也應優先。每項指標都分三級，因此最終也在教

學上將分類詞區分出初級、中級、高級。以下分別說明這三項指標的內容。

分類詞的具象程度是依據所能搭配的名詞性質而定。本文採用「中央研究院

平衡語料庫」，將詞類設定為 nf（量詞）後，一一輸入本研究定義下的分類詞，

檢視與該分類詞搭配的名詞為抽象或具體。只與具體名詞搭配的分類詞，較容易

理解，因此積分最高，歸類為 3 分。若只能與抽象名詞搭配，較難理解，因此積

分最低，為 1 分。若兩者皆可為 2 分。本研究認定的「抽象」概念為「不佔據實

體空間」，例如分類詞「首」。

第二項指標是分類詞所適用的語意範圍。有些分類詞的語意範圍很廣，能

夠搭配的名詞很多，例如「個、隻、間」等。換言之，各分類詞都有其所屬的語

意範圍，各分類詞的範圍大小不等。Dekeyse (1995: 384) 在探討文法的難易度時，

曾經引述 Hulstijn 與 de Graf (1994) 的看法，他們把文法複雜度定義為「要達到正

確形式 (form) 而會用到的一些判斷準則」，而文法複雜度的要素之一，就是該文

法的語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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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於語意範圍的界定標準，是依據賴宛君（2011）的分類詞語意階層圖，

請見圖一。此語意階層的劃分，是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找出各分類詞所屬的語

意範圍，向上建立高階階層，較高層的分類詞，適用的語意範圍較廣，能搭配的

名詞較多。此分層概念，與瑞典生物學家林奈的生物分類學相似。在此語意階層

圖中，最上端的特徵是「分離性」，因為只要使用了分類詞的名詞，都擁有「可

清楚分離」的特徵，即便是抽象名詞也不例外，例如「概念」。「概念」此一指稱

沒有具體樣貌，但在言談時我們在認知上會定出某個範圍的「概念」，例如「一

個概念」，此時「概念」在認知上就是一個單一的個體，具備可分離的特性，因

此可以說「誠實和公平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圖一：分類詞語意階層圖（依賴宛君（2011）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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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分類詞語意範圍分級表（請搭配圖一檢視）

以此觀之，在語意階層圖最上層的類別，能夠涵蓋的名詞範圍最廣，因此

較有實用價值，也值得先納入教學；最下層的類別，涵蓋的名詞較獨特，也比較

少，在教學上可以考慮較晚介紹。分出三級的結果請見表二：

分類詞涵
蓋範圍

語意階層層級 語意特徵 語意特徵 語意特徵
彰顯該特徵
的分類詞

積分

廣 最上端 2 層
分離性

個、口、條、
隻 3

人類 名、員、介

中

中間 3 層 尊敬 位

2

動物 強調頭 頭

有尾巴的 尾

大型的 隻

奔跑的 匹

非動物 植物 棵

形狀 點狀 點

功能
間、家、所、
宗、件、台

功能 器皿 只、把

功能 閱讀 本

功能 表現 曲、首、支

功能 遮蓋物 棟

數字 發

窄

形狀 1D、長形 根

1

形狀
1D、長形、
堅硬

枝

形狀
1D、長形、
堅硬、線段

節

形狀 2D、平面 張、面

形狀
2D、平面、
薄

葉、幅、片

形狀
2D、平面、
薄、文字

封

形狀
2D、平面、
薄、圖案

幀

形狀
2D、平面、
薄、花朵狀

朵

形狀
2D、平面、
薄、花瓣狀

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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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語意特徵」有三欄，由左至右分別是「普遍」到「獨特」的概念。

以「柄」為例，首先是「非動物」這個概念。是一個很廣泛，很普遍的概念，再

細分下去到「功能」這個概念，再往下細分是「器皿」的概念，之下還有「把手」

這個概念；當一個分類詞彰顯的特徵已經到了「把手」時，其彰顯的已經是相當

獨特的特徵，也就是說，這樣的分類詞很獨特，如果懂得使用這個分類詞，表示

學習者已經掌握了精緻且多重的語意特徵。換言之，這樣的分類詞難度較高，在

教學時應該最晚列入教學。

第三個指標是分類詞實際使用頻率的高低，也是分三級。我們採用中央研

究院的「現代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設定詞類為 nf （名稱為「量詞」，包括了本

文中的分類詞）後，記錄該詞的出現次數，再依次排序，定出頻率高、中、低三

窄

形狀 3D 枚

1

形狀 3D、長形 具

形狀
3D、長形、
中空

管

形狀
3D、長形、
管狀

卷

形狀 3D、平面 塊、錠

形狀
3D、平面、
頂端

頂

形狀
3D、平面、
底座

座、尊

形狀
3D、圓形、
小

丸

形狀 3D、粒狀 顆、粒

功能 交通、陸地 輛

功能 交通、空中 架

功能 交通、水中 艘

功能 器皿、把手 柄

功能 器皿、燈泡 盞

功能
閱讀、內含
物、完整的

篇

功能
閱讀、內含
物、分段的

則

功能
閱讀、內含
物、詢問的

題

功能 表現、演出 齣

功能 數字、事件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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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分類詞教學分級排序表

表三：分類詞分級積分表

個等級；高：排名 1-20 、中：排名 21-40 、低：排名 41-61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實際分級時，我們也將以下幾個實務上的因素納入

考量：一、「高估使用頻率」（例如中研院詞頻庫將「滿口髒話」與「一家四口」歸

為同一類）、二、「高估階層性」（例如「口」因為歷史文化因素，僅限於計算家

庭人口以及井水數量）、三、「普遍與獨特性」（例如，「枚」的用法近年來逐漸脫

離書面語「一枚勳章」，擴張到日常生活例如「和式桌一枚」、「好人一枚」）。

綜合上述三項評分指標，可以計算出每個常用分類詞的總積分。積分越高，

表示該分類詞在教學上越應提早出現，因為具象程度高、語意範圍廣、使用頻率

高，值得及早學習。表三呈現各項指標的三個層級及得分標準，表四是研究得出

的分類詞教學分級。

4.3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分類詞的分級
本文根據研究所得出的分級，對於分類詞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簡稱《視

華》），一至五冊進行分析，結果請見表五與表六：

得分

判斷特徵
3 2 1

具象特徵 具體 具體或抽象 抽象

語意範圍 廣 中 窄

使用頻率 高 中 低

等級 屬於該等級的分類詞

初級 個、隻、條、家、把、間、支

中級
架、本、首、具、艘、枝、朵、發、題、封、幅、粒、輛、尾、面、匹、篇、
件、片、棟、張、棵、所、台、塊、座、根、頂、位、節、頭、點、顆

高級
齣、起、曲、宗、則、錠、丸、管、瓣、葉、盞、幀、只、尊、名、口、卷、
員、介、枚、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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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視華》分類詞分級排序表

《視華》在初級編入 25 個分類詞。若依照本研究提出的選擇標準，也就是「具

象程度 」、「語意範圍 」、「使用頻率 」，則這 25 個分類詞當中，有 18 個在本研

究的分級表中乃是被歸類於中級，1 個乃是高級。《視華》把這 18 個在具象程度、

語意範圍、使用頻率三個項目上都應該屬於中級的分類詞，編入了初級，是依循

什麼原則，教材並未說明。同樣的，在中級教材，《視華 》呈現了相對少量的分

類詞： 10 個，也無從得知其選擇的依據。到了高級，《視華》沒有編入新的分類

詞，但也未說明理由。實際上，根據本研究的教學排序可以發現，中高級仍有不

少分類詞值得學習者接觸、練習。透過這些高級分類詞，學習者除了可以進一步

了解漢語分類詞的語用功能，甚至還能透過教師的講解、引申， 深化其對華語文

化的理解。

5.	結論

分類詞對於華語學習者是極具挑戰的課題，尤其是母語中不存在分類詞的

學習者，但是在教學與教材中卻常與量詞一起呈現，沒有嚴謹地區分。本文先從

表六：三級分類詞在《視華》中之分佈

初級 中級 高級

本研究教學排序 
認定的分類詞數

7 33 21

《視華》認定的 
分類詞數

25 10 0

出現在《視華》
的數量

出現在《視華》的分類詞
與本排序相同

的數量

初級
《視華一》
《視華二》

25

初級： 個、隻、條、間、家

中級： 本、件、所、位、張、輛、艘、

枝、架、座、顆、片、頭、封、
棵、塊、朵

高級：盞
非分類詞：份、列

初級：5
中級：17
高級：1

非分類詞：2

中級
《視華三》
《視華四》

10

初級： 把
中級： 根、棟、頂、題、面、首、

篇
高級： 卷、齣

初級：1
中級：7
高級：2

高級
《視華五》

0 未介紹新的分類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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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釐清分類詞與量詞在句法、數學與語意三個層面上的分與合。在句法上，

兩者為同一詞類，但因語意上的不同而形成兩個次類。在數學上，分類詞和量詞

同樣具有被乘數的功能，但分類詞的值必然為 1 ，量詞則不然。在語意上，分類

詞與名詞的語意是重疊的，量詞則貢獻了額外的語意。在此理論基礎上，本文將

賴宛君（ 2011 ）所檢認的 61 個華語常用分類詞，依據具象程度、語意範圍、使

用頻率等三項合理的指標，作為分類詞教學時的分級依據，區分出初級、中級、

高級三個學習階段，重新檢視《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至五冊中的分類詞並且提

出建議。限於研究範圍，本文並未考量較不常用的分類詞，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全

體分類詞進行系統性的分析，歸類出其彰顯的語意特徵，以及語意階層，並且進

行系統性的說明、排序，再將這些成果納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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